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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中壢工務

段約僱助理工務員廖亞頎、第三區養護工程

處交通管理及控制中心工務員蔡全義、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潮州工務段助理工務員袁星浩

及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獨立山工務段助理工務

員潘志宏（下稱廖亞頎等4人），於任職期間，

分別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向業者全徽道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及收受賄賂等情，業

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貪污治罪

條例將廖亞頎等4人及業者提起公訴，其等收

受業者賄賂之實情為何？機關有無監督不

周？均有深入了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交通部公路總局(下稱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

處（下稱一區養工處）中壢工務段約僱助理工務員廖亞

頎、第三區養護工程處（下稱三區養工處）交控中心工

務員蔡全義、三區養工處潮州工務段助理工務員袁星浩

及第四區養護工程處（下稱四區養工處）獨立山工務段

助理工務員潘志宏（下稱廖亞頎等4人），於任職期間，

分別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向業者全徽道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全徽公司）要求及收受賄賂等情，業經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依貪污

治罪條例將廖亞頎等4人及業者提起公訴（該署108年度

偵字第1814號、第7788號、第17305號），其等收受業者

賄賂之實情為何，機關有無監督不周？」一案。經向桃

園地檢署、公路總局等機關調閱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

同)109年5月25日詢問廖亞頎等4人，及公路總局許鉦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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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長、政風室王鎮國主任及涉案人員所屬各區養護工

程處主管等機關人員，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

下： 

一、廖亞頎等4人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向業者要求及收

受賄賂等情，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在案，其等

違法行為，係於短期間內在多區養工處
1
，多件採購工

程涉案，涉案人員均係從事機敏、高風險之工程採購

、驗收業務，與業者接觸頻繁，較易生弊端。主管監

督及政風查察等帄時考核，本就更應善加注意，公路

總局卻是因他案歪打正著始察覺本案，失卻及早發現

弊端之契機，主管監督及政風查察機制顯然失靈而有

疏失。另就本案涉案人員，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未即

時察覺有不法情事，當時因他案遭調查而操守有瑕疵

之蔡全義，主管考成均未落實，亦有疏失。 

(一)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

人不正之利益，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3

點、第4點定有明文。同規定第5點規定：「公務員

遇有受贈財物情事，應依下列程序處理：（1）與其

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前點但書規定之

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

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交

政風機構處理。（2）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

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

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

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同規定16

點第2項規定：「機關（構）首長及單位主管應加強

                   
1
 公路總局全臺共轄5區養工處，本案即有3區養工處人員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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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發現有財務異常、生活違

常者，應立即反應及處理。」 

(二)據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09年1月20日起訴書（該署108

年度偵字第1814號、第7788號、第17305號），摘錄

如下： 

1、廖亞頎係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下稱一區

養工處）中壢工務段之約僱助理工務員；蔡全義

係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下稱三區養工

處）交通管理及控制中心（更名前為交通資訊管

理中心，下稱交控中心）之工務員；袁星浩係三

區工程處潮州工務段之助理工務員；潘志宏係公

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下稱四區養工處）獨

立山工務段之助理工務員（已於101年間退休）。

渠等於100、101年間，均負責省道標線、標誌交

通工程之監造、驗收及與廠商聯繫等職務，均係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之公務員。孫○係全徽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黃

○勝係該公司工程處之處長。緣全徽公司於100

年間，先後標得一區養工處「省道即時路況交通

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工程第一區養護工程處現

場設備工程案（第二階段）」、三區養工處「省道

即時路況交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糸統工程第二區

養護工程處現場設備工程案(第二階段）」及四區

養工處「省道即時路況交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

工程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現場設備工程案（第二階

段）」後，廖亞頎等4人，分別基於對於職務上行

為，要求、期約及收受賄賂之犯意，向全徽公司

索賄。而孫○、黃○勝為使承攬標案能順利進行

及驗收，或避免受到前揭承辦人員刁難或延遲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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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時程，亦基於對於上述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

之行為，期約、交付賄賂之犯意。 

2、全徽公司於100年5月11日標得「省道即時路況交

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工程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現場設備工程案（第二階段）」，得標金額為新臺

幣（下同）2,791萬元。廖亞頎係該案第一階段

及第二階段之段級承辦人，對全徽公司負有工程

上估驗、查驗及驗收之監督考核職務，竟基於對

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之犯意，於該案第一階

段驗收期間及第二階段開工後，以「那我的部分

呢」等語，向全徽公司之工程副理陳○帄索賄，

陳○帄隨即透過該公司專案經理鄭○耀向孫○

反應，孫○即指示黃○勝出面協商。廖亞頎向黃

○勝要求全徽公司支付賄款40萬元，並言明款項

分成3次付清，雙方據此達成協議。隨後孫○及

黃○勝遂依照期約，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

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先分別於100

年7月29日、101年1月9日及101年11月12日，以

「一區二期、在建工程-交際費」、「一區二期、

工程成本-交際費」、「一區二期、工程成本-交際

費」名義，向全徽公司各支領10萬元、10萬元及

20萬元現金，由黃○勝分別於前揭日期後之1星

期内，駕駛汽車至一區養工處中壢工務段辦公室

外停車場，在其汽車内將以黃色信封包裝之前述

賄款，各交付與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有收受賄賂犯

意之廖亞頎。 

3、全徽公司於100年5月5日標得「省道即時路況交

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工程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現場設備工程案（第二階段）」，得標金額為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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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蔡全義係該案之處級承辦人，袁星浩係該

案之段級承辦人，均負對全徽公司有工程上估

驗、查驗及驗收之監督考核職務。袁星浩先於100

年7月7日該案施工計畫等文件同意備查前後，基

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之犯意，以想買一

些茶葉給同事打打關係之名目，向黃○勝索賄。

蔡全義則另於該案第1期、第2期、第3期估驗計

價前後，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之犯

意，以「你跟公司講一下，我可能有一些需要處

理的事情，看能不能幫忙」、「上次公司給的金

額，公司有沒有可能再幫我處理一下」等語，向

黃○勝索賄。經黃○勝告知孫○後，孫○、黃○

勝則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

付賄賂之犯意聯絡： 

（1）先於100年7月28日，以「三區二期、在建工程

-交際費」名義，向全徽公司支領5萬元現金，

再由黃○勝於前揭日期後之2星期内，駕駛汽車

至三區養工處潮州工務段辦公室外停車場，在

其汽車内將以黃色信封包裝之前述賄款，交付

與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有收受賄賂犯意之袁星

浩。 

（2）另分別於100年8月31日、100年10月18日及100

年12月14日，皆以「三區二期、在建工程-交際

費」名義，向全徽公司各支領4萬元、2萬元及2

萬元現金，並由黃○勝分3次即分別於前揭日期

後2星期内，駕駛汽車至屏東縣某卡拉OK店、三

區養工處位在屏東縣潮州鎮的辦公室附近或屏

東縣某地，在其汽車内將以黃色信封包裝之前

述賄款，各交付與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有收受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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賂犯意之蔡全義。 

4、全徽公司於100年4月20日標得「省道即時路況交

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工程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現場設備工程案（第二階段）」，得標金額為2,939

萬8,000元。潘志宏係該案之段級承辦人，對全

徽公司負有工程上估驗、查驗及驗收之監督考核

職務，竟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之犯

意，於100年5月13日該案開工後之全徽公司陳報

施工計畫等文件期間，以「你們公司不懂規矩」

等語，向全徽公司之工程副理黃○賓索賄，黃○

賓即向黃○勝反應，再由黃○勝告知孫○。孫○

為免遭潘志宏刁難，即指示黃○勝出面協商。潘

志宏向黃○勝要求全徽公司支付賄款25萬元，並

言明款項分2次付訖。雙方達成協議後，孫○及

黃○勝即依照期約，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

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分別於100年7

月12日及101年1月9日，以「四區二期、在建工

程-交際費」、「四區二期、工程成本-交際費」名

義，向全徽公司各支領10萬元及15萬元現金，由

黃○勝分別於前揭日期後之1星期内，駕駛汽車

至宜蘭縣羅東火車站附近，在其汽車内將以黃色

信封包裝之前述賄款，交付與對於職務上之行為

有收受賄賂犯意之潘志宏。 

5、廖亞頎等4人所為，均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

1項第3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嫌。孫

○、黃○勝則係均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

之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

罪嫌。 

(三)廖亞頎違失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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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廖亞頎於108年2月26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北部

地區機動工作站（下稱調查局北機站）詢問及桃

園地檢署訊（詢）問時，均坦承有收賄實情。另

於本院詢問時亦自承收賄實情，摘錄如下： 

（1）分別於100年7月間、101年11月間，在中壢工

務段外黃○勝車内，各收受黃○勝交付之10萬

元、20萬元賄款之犯行等事實。 

答：是。 

（2）你當時負責上述工程案時，向全徽公司陳○帄

先生索賄？ 

答：是。應該是雙方互相詴探，他呈報公

司後協議。 

（3）怎樣突然間想收賄？是工程界慣例嗎？ 

答：不是慣例，是我自己一時鬼迷心竅沒

有考慮清楚。當下覺得辦公室甚麼事都丟給約

僱人員做，心裡很不帄衡。像是刨路，瀝青刨

掉很簡單，但省道標誌標線這麼工作複雜的事

情，要每天巡視或會勘，才能避免發生國賠案

件，還要跟警察局開會改善交安等等，再加上

這案，大型設備工程時段長分配工作上都指派

給約僱人員，反應也無效，所以心態不帄衡。 

2、另依桃園地檢署扣押之全徽公司隨身碟電磁紀

錄「財務部資料-原財務桌面-Giny-公司資料-財

報-內帳-103」，黃○勝分別於100年7月29日、101

年1月9日及101年11月12日，以「一區二期、在

建工程-交際費」、「一區二期、工程成本-交際

費」、「一區二期、在建工程-交際費」名義，向

全徽公司各支領10萬元、10萬元及20萬元等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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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潘志宏違失事證： 

1、潘志宏對於是否收賄，於108年2月26日於調查局

北機站詢問否認收賄事實，嗣於桃園地檢署訊問

時，坦承收賄事實；再於108年4月16日調查局北

機站時則坦承有收賄事實，然陳稱非主動向全徽

公司索取。另潘志宏於本院詢問時自承收賄實

情，摘錄如下： 

（1）起訴書以你於100年間夏季某時，在全徽公司

内說「你們公司不懂規矩」等語，向全徽公司

之工程副理黃○賓索賄，黃○賓向黃○勝反

應，再由黃○勝告知孫○。孫○為免遭潘志宏

刁難，即指示黃○勝出面協商，你向黃○勝要

求全徽公司支付賄款25萬元，並言明款項分2

次付訖？是否屬實？ 

答：我承認他們有拿給我，但不是兩次，

是一次，且是我到他們公司，公司某人拿給我

的，但因為時間久遠我忘記是該公司何人。時

間為100年，至於詳細時間我不確定。 

（2）在辦公室取款？但檢察官詢問筆錄說是在車

上？且該筆錄你有簽名。 

答：確定收取次數為一次，地點在全徽公

司，因為我去該公司順便看他們的設備。 

2、另依桃園地檢署扣押之全徽公司隨身碟電磁紀

錄「財務部資料-原財務桌面-Giny-公司資料-財

報-內帳-103」，黃○勝分別於100年7月12日及

101年1月9日，以「四區二期、在建工程-交際

費」、「四區二期、工程成本-交際費」名義，向

全徽公司各支領10萬元及15萬元等事實。 

(五)蔡全義違失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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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勝於100年8月31日、100年10月18日及100年

12月14日，皆以「三區二期、在建工程-交際費」

名義，向全徽公司各支領4萬元、2萬元及2萬元

現金，嗣黃○勝分3次即分別於前揭日期後2星期

内，駕駛汽車至屏東縣某卡拉OK店、三區養工處

位在屏東縣潮州鎮的辦公室附近或屏東縣某

地，在其汽車内將以黃色信封包裝之前述賄款，

各交付與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有收受賄賂犯意之

蔡全義。惟其於調查局北機站、桃園地檢署及本

院詢（訊）問時，均否認收賄事實，摘錄如下： 

2、108年2月26日於調查局北機站調查筆錄內容： 

問：你與黃○勝如何認識？交往關係為何？有無

金錢往來或借貸關係？ 

答：我是因為三區二期工程案才認識黃○勝，他

來三區養工處簽約、蓋印時，有遞交名片給

我，我跟他只有工作上用電話互相聯絡，我

跟他沒有金錢往來或借貸關係。 

問：全徽道安公司承攬三區二期工程案期間，該

公司人員有無向你行賄？詳情為何？ 

答：我確定沒有。 

問：據黃○勝於108年2月18日接受本站人員詢問

時，供稱「我印象中，那次是跟蔡全義吃完

飯後，他帶我到潮州的某家卡拉ok店去唱歌

喝酒，他後來還找了一些人來一起唱歌喝

酒，等到有人來陪他時，我就先離開了，事

後我有詢問蔡全義那天消費的金額，蔡全義

就跟我說2萬元，我就交付2萬元給蔡全義，

蔡全義當天同時就另外再開口跟我要 2萬

元，讓他去週轉一下……」，是否如此？詳情



 

 

10 

 

為何？ 

答：沒有。 

問：據黃○勝於108年2月18日接受本站人員詢問

時，供稱「因為蔡全義喜歡唱歌、吃吃喝喝，

有這方面的開銷，他會直接跟我說他手頭不

方便，請我幫忙，這些款項金額都是蔡全義

自己提出來的，蔡全義不會要很高的金額，

只要小錢，我應該是各交付2萬元、2萬元及2

萬元給蔡全義，至於第一次會有4萬元，應該

是我跟蔡全義去唱歌喝酒時，先墊付2萬元，

也應該是那次蔡全義有跟我要錢，所以我才

會請款4萬元……」，有無此事？對此你作何

說明？ 

答：無，沒有這件事情。 

問：據黃○勝於108年2月18日接受本站人員詢問

時，供稱你係各於100年8月31日、100年10月

18日及100年12月14日全徽道安公司出帳前1

個月前左右向其索賄，另據本站調查，三區

二期工程案係於100年8月5日、100年9月20日

及100年11月3日進行第1、2、3期估驗計價，

顯見你係於三區二期工程前3期估驗計價時

向黃○勝索賄，是否如此？詳情為何？ 

答：估價我是按照程序進行，我沒有為難他，也

沒有拿到他的錢。 

問：你前述「上次公司給的金額，公司有沒有可

能再幫我處理一下」，是否多次向黃○勝索取

賄賂？ 

答：從來沒有。 

問：據108年2月18日黃○勝接受調查時供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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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務員開口，我們都會選擇接受，一方面

減少工程上不必要的麻煩，希望不要被刁

難，另一方面，也會想到未來也許在其他工

程上還會遇到，所以只要金額不是太高，我

們都會同意」，全徽道安公司承攬三區二期工

程案，並由黃○勝擔任該公司南部工程主要

負責窗口，黃○勝願意支付前揭4萬元、2萬

元、2萬元之現金予你，並其中部分款項支付

你等唱歌、喝酒費用，顯係為求取你於職務

上協助全徽道安公司三區二期工程案可順利

審核付款，何以你仍辯稱並未收受黃○勝之

款項及招待？ 

答：第一個說明是，估驗付款有按照施工半月報

就可以如期估驗，不需刁難他，第二個說明

是，我也不會因為那幾萬塊，犧牲掉我的退

休金，第三個說明是，我本身如果有生活費

不夠的情況，我還是會向我太太拿。 

3、108年2月26日於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訊問： 

問：黃○勝稱「我印象中，那次是跟蔡全義吃完

飯後，他帶我到潮州的某家卡拉ok店去唱歌

喝酒，他後來還找了一些人來一起唱歌喝

酒，等到有人來陪他時，我就先離開了，事

後我有詢問蔡全義那天消費的金額，蔡全義

就跟我說2萬元，我就交付2萬元給蔡全義，

蔡全義當天同時就另外再開口跟我要 2萬

元，讓他去週轉一下」，是否如此？ 

答：我不知道這件事。 

問：若你確實沒有，為何在全徽道安公司搜索到

的内帳内有記載曾經交付與上開工程之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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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何意見？ 

答：我覺得他們公司記載的内帳可能栽贓我。我

不會因為幾萬元犧牲我的退休金，我的職務

是審查，有出帳壓力，要出帳給廠商，所以

估驗時有時間壓力，所以我不會去刁難黃○

勝。 

4、蔡全義於本院詢問： 

問：全徽公司於100年5月5日標得「省道即時路

況交通資訊蒐集及控制系統工程第三區養護

工程處現場設備工程案（第二階段）」，得標

金額為2,439萬元，係該案之處級承辦人？ 

答：是。 

問：該案第1期、第2期、第3期估驗計價前後，

你以「你跟公司講一下，我可能有一些需要

處理的事情，看能不能幫忙」、「上次公司給

的金額，公司有沒有可能再幫我處理一下」

等語向公司收賄？您在100年8月31日、100年

10月18日及100年12月14日，皆以「三區二

期、在建工程-交際費」名義，向全徽公司各

支領4萬元、2萬元及2萬元現金，並由黃○勝

分3次即分別於前揭日期後2星期内，駕駛汽

車至屏東縣某卡拉OK店、三區工程處位在屏

東縣潮州鎮的辦公室附近或屏東縣某地，在

其汽車内將前述賄款以黃色信封包裝交給

你？ 

答：沒有。我在檢調偵辦時就已否認。 

問：您認識黃○勝？ 

答：是，100年4、5月間認識的，他們得標後有

來拜訪遞交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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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私下有一起去卡拉OK店？ 

答：沒有。 

問：黃○勝說「大家都認識、手頭不方便給他週

轉……幫他處理消費，蔡全義喜歡吃吃喝

喝，金額都是他提出來的」。他有幫你付錢？ 

答：沒有、沒有私下見面。電話聯絡也是確認工

程進度而已。 

問：袁星浩你認識？ 

答：認識。袁星浩是監造單位，袁跟黃○勝比較

熟，我因為在處級，所以跟公司的人比較沒

那麼熟。 

問：跟孫○比較熟還是黃○勝比較熟？ 

答：我跟黃○勝比較熟，大概打過3-5次電話。

孫○只在台北開會見過。 

問：你為何直接打電話黃○勝，你是處級承辦

人？ 

答：因為有時候找不到要找的人，直接找他。 

問：打過幾次電話為何記得那麼清楚？ 

答：三到五次，也不是記得很清楚。 

問：出帳給廠商有時間限制？ 

答：有，每個月5日或20日。 

問：逾期會如何？ 

答：就等下一次，5號逾期就20號給。 

問：黃○勝指證歷歷幫你付錢，你說沒有，說法

差很多。 

答：真的沒有跟他唱歌喝酒，他可能記錯了。 

問：黃○勝說公司領款後兩周內會在車上將錢交

給你，如果你人在辦公室外面，他就去找你，

車上交款時，只有你們兩人、全無他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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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說「你跟公司講一下，看有沒有可能幫忙，

上次的金額要處理一下」。看起來黃○勝很確

定，且如果都沒有他為何要指證你？ 

答：我不曉得。 

問：他要陷害你嗎？ 

答：真的不曉得，他們公司內帳很多。 

問：黃○勝很確定，他還說「就是有，否則我怎

麼會知道他喜歡唱歌？」 

問：茶室？ 

答：現在已經沒有茶室了。 

問：茶室是指有女生陪侍的那種？ 

答：應該是，茶室是很老的店。 

問：你還涉及其他貪污案？ 

答：有被不起訴過。有一家叫做「弘宮」的工程

公司，也是在內帳紀錄我的名字，調查局說

對方都承認了叫我趕快承認，但我說我沒

有，最後沒有起訴。 

問：你跟袁星浩很熟？他說你是他的師父，因為

你是鄒運盛的師父、鄒運盛又是袁星浩的師

父。 

答：因為業務交接關係，我離開後鄒運盛、袁星

浩分別接任我的位置。 

問：你喜歡喝酒嗎？ 

答：沒有，因為我腎臟病，不能喝酒。 

問：袁星浩筆錄說你喜歡喝酒？100年時呢？有

兩個人說你喜歡喝酒 

答：我不喜歡喝酒，我有腎臟病不喝。 

問：養工處第三區是負責高雄、屏東？ 

答：高雄、屏東、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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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一直在第三區 

答：92年才到第3區，之前在工務段，算是在地

方。 

問：黃○勝在調查局對於唱歌喝酒的情境描述得

很清楚，你覺得他說謊？ 

答：我沒有跟他唱歌喝酒。 

問：連袁星浩的話你都否認？ 

答：對。 

問：這件事起訴了，你繼續否認，會不會變成偽

證？你要斟酌。 

答：我有腎臟病，所以我沒有喜愛喝酒。 

問：何時開始腎臟病？ 

答：遺傳的，天生就是這樣。 

5、另依桃園地檢署扣押之全徽公司隨身碟電磁紀

錄「財務部資料-原財務桌面-Giny-公司資料-財

報-內帳-103」，黃○勝分別於100年8月31日、100

年10月18日及100年12月14日，皆以「三區二期、

在建工程-交際費」名義，向全徽公司各支領4萬

元、2萬元及2萬元等事實。 

(六)袁星浩違失事證： 

1、黃○勝於100年7月28日以「三區二期、在建工程

-交際費」向全徽公司支領5萬元現金，之後2星

期内，駕駛汽車至三區養工處潮州工務段辦公室

外停車場，在其汽車内將以黃色信封包裝之前述

賄款，交付與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有收受賄賂犯意

之袁星浩。惟其於調查局北機站、桃園地檢署及

本院詢（訊）問時，均否認收賄事實，摘錄如下： 

2、108年2月26日於調查局北機調查筆錄內容： 

問：全徽道安公司承攬三區二期工程案期間，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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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員有無向你行賄？詳情為何？ 

答：真的沒有，我可以發誓。 

問：據黃○勝於108年2月18日接受本站人員詢問

時，供稱「……袁星浩我印象中曾和他到茶

莊泡茶聊天，他很喜歡喝茶，應該是袁星浩

提到有一些茶價位較高，他喜歡喝比較好的

茶，我認為這是袁星浩跟我們要錢的藉

口……」，是否如此？詳情為何？ 

答：我不會做到這種程度跟他要錢，我坦白說，

我要喝茶不會跟黃○勝要錢，我常去潮州的

茶莊，就是在潮州鎮的玉山茶葉，地址我沒

有記，你們可以去問那家店的老闆，我有沒

有帶過黃○勝去茶莊泡茶聊天過。 

問：據黃○勝於108年1月7日接受本站人員詢問

時，供稱100年7月28日及102年4月24日從公

司取款後的二個星期内，各交付5萬元予你，

與你前述不符？對此你作何說明？ 

答：我根本沒有拿到這些錢，他不要自己將錢拿

去用，灌在我身上，請貴站查清楚，不要冤

枉我。 

問：依前示資料，你係於100年7月7日函知全徽

道安公司，同意備查「省道即時路況交通資

訊蒐集及控制系統工程第三區養護工程處現

場設備工程案（第二階段）」施工、品質及交

通維持計畫書，你是否因此於100年7、8月間

第1次向黃○勝索賄？ 

答：沒有這回事，我沒有跟他要錢，說難聽點，

就算要錢我也不會跟他要。 

問：據戴○隆於108年1月16日接受本站人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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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供稱「我有聽說袁星浩有跟黃○勝要過

錢」，對此你有何說明？ 

答：我根本沒跟黃○勝要過錢，我也不可能跟戴

○隆說。 

問：據黃○勝於108年2月18日接受本站人員詢問

時，供稱「……我前面有講到袁星浩喜歡喝

茶，而且喜歡喝的茶葉價格也不低，所以在

袁星浩跟我說，他想要買好茶給自己喝或是

送給辦公室同事」、「至於第二次，因為袁星

浩已經調職了，不在潮州工務段，所以我是

跟他約在外面，至於地點是在哪裡，我現在

忘記了，只記得是在屏東縣」，「我印象中這5

萬元還是給袁星浩，我只記得後來有請這筆

款項給他，至於是第一次袁星浩跟我要錢

時，就有提到結案後要拿第二次，還是這個

案子結案後，袁星浩再打電話跟我要，我現

在已經記不得了」，你為何於101年11月因案

調職至楓港工務段後，仍向黃○勝索賄？ 

答：我當時每天都因為卡到那個案子覺得很煩，

我怎麼可能還去向黃○勝要錢？ 

3、108年2月26日於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訊問： 

問：黃○勝於偵查中稱，你於100年7月間及102

年4月間，曾經以需要購買茶葉為理由，兩次

各向他收取5萬元現金，有無此事？ 

答：我真的沒跟他要過錢。 

問：本案經搜索全徽道安公司，發現全徽道安公

司的内帳有記載曾經給付交際費用給上開工

程的承辦人，對此有無意見？ 

答：我就是沒拿，内帳記我我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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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星浩於本院詢問： 

問：檢察官起訴書說你，全徽100年5月拿到一個

標案，你是承辦人，100年7月7日在施工計畫

備查前後你以買茶葉打好關係為由向黃○勝

要求賄款，這段你有何意見？ 

答：我沒有拿過他的錢，至於他要這樣說我不清

楚。 

問：黃○勝筆錄說你跟其他們不同，你不是直接

要錢。你有何意見？他為何要這樣說？ 

答：從來沒跟他要過錢。我不曉得他為何這樣

說，他是不是記錯了我不曉得。甚至我沒印

象我有跟他喝過茶。 

問：提示內帳與黃○勝筆錄。 

答：我沒收過他的錢。我之前的案子也相同，我

沒有收過廠商的錢、沒有圖利過包商。 

問：黃○勝說印象中五萬給袁星浩，但他不記得

後面，只記得第一次在車上給你。 

答：他胡說。我102年就不在潮州工務段，我調

到楓港工務段。 

問：黃○勝肯定第1筆給你，他自己後來否認後

面的款項，他說「袁已離開，給他錢也很奇

怪」。檢察官也問他是否確定交付的人是袁星

浩，他說他記得名字。黃還說你們有過接觸。 

答：跟黃○勝有過接觸，但沒有拿錢。 

5、另依桃園地檢署扣押之全徽公司隨身碟電磁紀

錄「財務部資料-原財務桌面-Giny-公司資料-財

報-內帳-103」，黃○勝於100年7月28日，以「三

區二期、在建工程-交際費」名義，向全徽公司

支領5萬元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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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袁星浩曾因收受廠商竣暉道路工程有限公司（下稱

竣暉公司）之賄賂；蔡全義曾因接受廠商之招待，

其等行政懲處（公路總局）、刑事判決及懲戒情形： 

1、公路總局三區養工處因廠商竣暉公司涉嫌行賄

相關人員，於100年11月2日遭法務部廉政署及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搜索、約談相關人員，該處於

100年11月9日考成會決議袁星浩及蔡全義等6人

各申誡1次。公路總局及該處政風室訪談相關人

員後，確認與廠商飲宴應酬之事實，於100年12

月19日簽陳公路總局局長移請該局人事室函請

三區養工處重新審酌案關同仁懲處案。公路總局

人事室101年1月4日函請該處重行審議，三區養

工處於101年1月10日函復公路總局，因無法取得

相關事證，擬俟起訴後檢討辦理，公路總局人事

室101年1月17日簽請該局局長同意退請該處重

新檢討，並於101年1月20日再度函請三區養工處

重新檢討懲處額度，該處於101年2月20日考成會

決議袁星浩及蔡全義等人各申誡2次。 

2、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年訴字第142號判決（臺灣

屏東地方檢察署102年度偵續字第85號起訴），以

袁星浩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處有期徒

刑壹年拾月，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並應向

公庫支付5萬元，已繳回扣案之犯罪所得財物1萬

元沒收之。惟本判決並未論及蔡全義及袁星浩是

否有與竣暉公司飲宴應酬之部分。 

3、公路總局103年7月28日路人考字第1030036296

號令袁星浩免職，並溯及103年7月15日生效；又

103年7月25日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

第12874號議決書，議決袁星浩撤職，並停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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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壹年。 

(八)本案涉案之廖亞頎等4人，均係從事機敏、高風險之

工程採購、驗收業務，與業者接觸頻繁，較易生弊

端，主管監督及政風查察等帄時考核，本就更應善

加注意，而本案發生於100年7月至101年11月間，係

於短期間內在多區養工處、多人及多件採購工程涉

案，而公路總局卻是因他案歪打正著始察覺本案，

失卻及早發現弊端之契機，主管監督及政風查察機

制顯然失靈而有疏失。另就當時因他案遭調查而操

守有瑕疵之蔡全義，主管考成均未落實，亦有疏失

。 

1、主管監督及政風查察機制顯然失靈而有疏失： 

（1）廖亞頎、潘志宏坦承有收受全徽公司行賄款項

情事，蔡全義、袁星浩則矢口否認。惟查，依

桃園地檢署扣押之全徽公司隨身碟電磁紀錄

「財務部資料-原財務桌面-Giny-公司資料-財

報-內帳-103」，全徽公司工程處處長黃○勝分

別以「一區二期、在建工程-交際費」、「一區二

期、工程成本-交際費」、「三區二期、在建工程

-交際費」、「四區二期、在建工程-交際費」、「四

區二期、工程成本-交際費」等名義，向全徽公

司支領行賄款項。本案起訴書所載證人陳○帄

於偵查中之證述，廖亞頎以「那我的部分呢」

等語，向伊索賄；證人黃○賓於偵查中之證述，

潘志宏以「你們公司不懂規矩」等語，向伊索

賄，2人均毫不避諱向業者索賄。另據黃○勝之

證詞，能將多年前發生之事實鉅細靡遺詳述，

縱蔡全義、袁星浩則矢口否認有收賄情事，該2

人與業者間有不當之過從甚密情事，應可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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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憑。 

（2）本案涉案之廖亞頎等4人，均係從事機敏、高

風險之工程採購、驗收業務，與業者接觸頻繁，

較易生弊端，主管監督及政風查察等帄時考

核，本就更應善加注意。惟公路總局發覺本案

經過，詢據政風室王鎮國主任表示：「起訴書看

起來是因為桃園市經發局局長因全徽公司的案

子遭檢、調搜索出來。」即多年之後公路總局

發覺本案，因而失卻及早發現弊端之契機。 

（3）本案發生於100年7月至101年11月間，係於短

期間內在多區養工處、且多人及多件採購工程

涉案，而公路總局政風機關卻是因他案歪打正

著始察覺本案，失卻及早發現弊端之契機，主

管監督及政風查察機制顯然失靈而有疏失。 

2、主管考成均未落實，亦有疏失： 

（1）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2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

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

觀之考核。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3項規定，公

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者

（第1款），或辦理為民服務業務，態度惡劣，

影響政府聲譽，有具體事實者（第6款）。 

（2）廖亞頎等 4人之違法行為發生於 100年 7月至

101年11月間，然依據檢送之廖亞頎等4人公務

人員基本人事資料，廖亞頎自96年至102年，考

績均列甲等；蔡全義自86年至106年，考績均列

甲等，且敘獎甚多（記功5次、嘉獎100次）；潘

志宏自98年至101年（退休），考績均列甲等；

袁星浩100年至102年，考績均列乙等，103年，

考績列丙等，則因係他案遭調查及判決。另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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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義更於100年至101年間因與廠商飲宴應酬之

情事，而遭行政懲處。詢據三區養工處交控中

心主任洪乾元表示：「蔡全義去吃牛肉麵沒付

錢，不一定記申誡就不能甲等，他過往記功、

嘉獎，表現很好。我問過人事室，確認甲等比

率人員額度還夠。蔡全義是在交控中心，其敘

獎累積的，交控中心大多數人員都如此，因為

大家的工作量都大，都是以工作的表現敘獎。」

詢據許鉦漳副局長表示：「交控中心做連假期間

疏運，每次都有參與，敘獎的機會就多了。同

一年內，才可以功過相抵，雖是法律定的，考

績的還是要視實際的狀況，任何一個處分，每

個主管都要有特別重視。」等語。 

（3）惟公務人員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

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廖亞頎等4人之違法

行為發生於100年至101年間，公路總局及所屬

機關未即時察覺有不法情事，已有疏失外，另

就當時因他案遭調查而操守有瑕疵之蔡全義，

就以功過相抵及甲等比率人員額度還夠為原

因，予以考績列甲等，則顯對認真負責之同仁

不公。 

(九)綜上，廖亞頎等4人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向業者要

求及收受賄賂等情，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起訴在

案，其等違法行為，係於短期間內在多區養工處2，

多件採購工程涉案，涉案人員均係從事機敏、高風

險之工程採購、驗收業務，與業者接觸頻繁，較易

生弊端。主管監督及政風查察等帄時考核，本就更

應善加注意，公路總局卻是因他案歪打正著始察覺

                   
2
 公路總局全臺共轄5區養工處，本案即有3區養工處人員涉案。  



 

 

23 

 

本案，失卻及早發現弊端之契機，主管監督及政風

查察機制顯然失靈而有疏失。另就本案涉案人員，

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未即時察覺有不法情事，當時

因他案遭調查而操守有瑕疵之蔡全義，主管考成均

未落實，亦有疏失。 

二、廖亞頎等4人與業者間有無不正利益對價關係，除涉

及收賄罪等貪瀆不法，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因本案已起訴尚未為第一審判

決，公路總局應與司法機關切實聯繫，瞭解訴訟進行

情況，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時處理，並造冊列管追蹤，

有具體司法偵、審結果，應依公務員懲戒法或公務人

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確切辦理。惟查廖亞頎等4人之

違法行為發生於100年7月至101年11月間，至110年7

月部分違法行為將逾10年之不得予以休職之懲戒時

效，公路總局允宜先行移付懲戒，庶免逾相關懲戒時

效。 

(一)各主管機關首長，對於所屬公務員有應受懲戒之情

事，除送請本院審查外，對於所屬九職等或相當於

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懲戒法院
3
審議，而認

為有免除職務、撤職或休職等情節重大之虞者，亦

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第2

項及第5條第2項分別訂有明文。又「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

」第5點第2項規定：「各機關知悉所屬公務人員涉嫌

刑事案件，於司法機關偵審中者，應與該管司法機

關切實聯繫，瞭解訴訟進行情況，依相關法令規定

及時處理，並造冊列管追蹤。」又公務員懲戒法第

                   
3109年6月10日修正公務員懲戒（定自109年7月17日施行），業將原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更名為

懲戒法院，並將公務員懲戒程序改為一級二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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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明定：「(第1項)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

日起，至案件繫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

10年者，不得予以休職之懲戒。(第2項)應受懲戒行

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之日止，已逾5年者，不得予以減少退休(職、

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

第3項)前2項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員應受懲戒行為

終結之日……。」 

(二)本案公路總局依「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機關員工

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懲處原則」及「交通事業

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針對涉本案關人員進行行政

懲處情形： 

1、廖亞頎經一區養工處 109年 2月 25日 109年度考

績、考成委員會第5次會議決議，原以109年3月5

日一工人字第1090017434號令核予廖亞頎「記過

2次」之處分，惟公路總局以109年3月30日路人

考字第1090037797A號函請該處重新審議另為適

當懲處。 

2、蔡全義、袁星浩經三區養工處109年2月24日109

年度考績、考成委員會第4次會決議，蔡全義、

袁星浩「暫不予以懲處及暫不移付懲戒，俟判決

確定後再提請考績、考成委員會審議」，公路總

局以109年3月30日路人考字第1090037797B號函

同意備查。 

3、潘志宏經四區養工處 109年 3月 3日 109年度考

績、考成委員會第7次會議決議，核予潘志宏「記

1大過」懲處之處分及暫不移付懲戒，俟判決確

定後再提請考績、考成委員會審議移付懲戒事

宜，公路總局以 109年 3月 30日路人考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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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37797C號函同意備查。 

(三)惟查廖亞頎等4人之違法行為發生於100年7月至101

年11月間，至110年7月部分違法行為將逾10年之不

得予以休職之懲戒時效。 

(四)廖亞頎等4人與業者間有無不正利益對價關係，除涉

及收賄罪等貪瀆不法，亦可能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因本案已起訴尚未為

第一審判決，公路總局應與司法機關切實聯繫，瞭

解訴訟進行情況，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時處理，並造

冊列管追蹤，有具體司法偵、審結果，應依公務員

懲戒法或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確切辦理。惟

查廖亞頎等4人之違法行為發生於100年7月至101年

11月間，至110年7月部分違法行為將逾10年之不得

予以休職之懲戒時效，公路總局允宜先行移付懲戒

，庶免逾相關懲戒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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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交通部公路總局。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列管追蹤，並依公

務員懲戒法等相關規定，於時效內確切辦理見復。 

三、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經委員會討論

通過後公布。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高鳳仙 仉桂美 

 


